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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
承辦人：蔡有垣

電話：(08)732-0415#3659

傳真：(08)732-0185

電子信箱：a002044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滿州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9月30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0483148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733455_11048314800_1_3733455_11048314800_1.pdf、

3733455_11048314800_1_3733455_11048314800_2.pdf)

主旨：有關國家教育研究院辦理「110年第三季素養導向評量工

作坊-國高中組」一案，請各校踴躍報名參加，並核予公

（差）假登記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家教育研究院110年9月29日教研測字第1101201124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該院為推廣素養導向評量概念與提升教師評量試題命題與

修審專業能力，爰辦理旨揭工作坊；辦理內容說明如下：

(一)活動日期：110年11月19日（星期五）。

(二)活動場次：分為數學領域—國中場、科學領域素養—國

中場、社會領域素養—國中場、科學領域素養—高中

場、中文閱讀素養—國高中場及英語文素養—國高中

場，共計6場。

(三)活動地點：高雄蓮潭國際會館（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801

號）。

(四)活動報名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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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報名期限：110年10月1日（星期五）至10月25日（星

期一）上午10時。

２、經審核通過之錄取者將由承辦單位以電子郵件發送錄

取通知及注意事項。

３、若場次報名未達10人，則該場次取消，另以電子郵件

通知。

三、若有工作坊相關問題，請洽該院各科承辦人：

(一)中文閱讀素養—國高中場承辦人：賴小姐，電話：02-

7740-7336，電子郵件：e238915@mail.naer.edu.tw

(二)數學素養—國中場承辦人：張小姐，電話：02-7740-

7321，電子郵件：chwwei@mail.naer.edu.tw

(三)英語文素養—國高中場承辦人：蔡先生，電話：02-

7740-7325，電子郵件：tsaihancheng@mail.naer.edu.

tw

(四)科學領域素養─國中場承辦人：劉小姐，電話：02-

7740-7320，電子郵件：ringtone123@mail.naer.edu.

tw

(五)科學領域素養—高中場承辦人：陳小姐，電話：02-

7740-7342，電子郵件：sandy@mail.naer.edu.tw

(六)社會領域素養—國中場承辦人：林小姐，電話：02-

7740-7346，電子郵件：jy9326@mail.naer.edu.tw

四、檢附課程表及工作坊報名方式各一份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

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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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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